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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财 政 厅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琼财社规〔2023〕13 号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海南省推进省属优质医疗资源

下沉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市县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
为发挥财政资金对促进省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引导作用，

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，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，我们

制定了《海南省推进省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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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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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推进省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助
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发挥财政资金对促进省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

引导作用，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，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

网底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南省构建网格化紧密

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73 号)和《海

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海南省推进优质

医疗资源逐级下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琼医改〔2023〕2 号)精神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包括开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省属

公立医院（省属下沉医院）和接受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市县级综

合公立医院（被下沉医院）。

第三条 省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下沉补

助资金）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合理补偿、突出激励、奖优罚劣”的

原则安排、分配。

第二章 部门职责

第四条 省财政厅负责本级下沉补助资金的预算安排和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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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。会同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本级下沉补助资金预算申报，负

责建立绩效考核体系，对省属公立医院下沉业务开展进行指导和

考核，做好全过程绩效管理工作，落实绩效管理结果应用。

第六条 各市县财政部门负责落实本级负担的下沉补助资

金，各市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被下沉医院做好项目管理工

作。

第三章 资金分配和使用

第七条 下沉补助资金由基础补助资金和激励资金组成。省

属下沉医院全面托管或者技术帮扶多家被下沉医院的，其获得的

基础补助资金和激励资金累加计算。

（一）基础补助资金。

1. 分类补助标准。

（1）实行全面托管的，每家预补助 800 万元/年，其中三沙

市 500 万元/年；

（2）实行技术帮扶的，每家预补助 400 万元/年。

2. 基础补助资金采取“当年预拨+次年结算”的办法。每年

7 月底前，省卫生健康委完成被下沉医院的上一年度考核，并将

考核结果报省财政厅。具体考核办法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

厅另行制定。省财政厅根据对被下沉医院的考核结果与相应的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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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下沉医院进行结算。结算标准：

（1）考核优秀的，按基础补助资金的 100%结算；

（2）考核良好的，按基础补助资金的 80%结算；

（3）考核合格的，按基础补助资金的 70%结算；

（4）考核不合格的，按基础补助资金的 50%结算。

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，按省属

下沉医院采取的帮扶形式分类别考核。优秀、良好的数量原则上

按被下沉医院总数的 30%、40%确定。考核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不

合格。省属下沉医院对每家被下沉医院派驻人数达不到要求的

（全面托管不低于 20 人，技术帮扶不低于 10 人），取消评优资

格。

（二）激励资金。

1. 省级激励资金。

省财政根据被下沉医院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补助，考核结果为

优秀的，对帮扶的省属下沉医院给予技术帮扶 50 万元/年，全面

托管 100 万元/年的激励资金。

2. 市县激励资金。

为调动省属下沉医院的积极性，市县根据被下沉医院绩效考

核结果进行补助，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对帮扶其的省属下沉医院

给予技术帮扶 100 万元/年、全面托管 200 万元/年激励资金；考

核结果为良好的，对帮扶其的省属下沉医院给予技术帮扶 50 万

元/年、全面托管 100 万元/年激励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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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金负担机制。

基础补助资金和省级激励资金由省级财政承担，市县激励资

金由市县财政承担。

第八条 下沉补助资金由省属下沉医院统筹用于派驻被下

沉医院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务报酬、交通、住宿等方面支

出，由其在完成约束性任务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支出。

第九条 各级财政、卫生健康部门以及资金具体使用单位，

要按照财政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，加强资金管理，规范预算

执行管理，加快预算执行。资金原则上应在当年执行完毕，年度

未支出的按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绩效与监督管理

第十条 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要求，商同级财政部门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，强化绩效目标

管理，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，并加

强结果应用，确保补助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必要时可委托

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。

第十一条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所属单位的下

沉补助资金预算执行情况，并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反映，依法纠

正有关问题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
下沉补助资金依法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监督。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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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具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开展转移支付资金

监督检查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、卫生健康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

配、监督等管理工作中，存在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

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

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，

届时将根据政策进行调整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

